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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基金管理办法

（草案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更好地履行董事会各项职责，保障董事会各专项工作顺利开展，

提高董事会决策效率，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设

立董事会基金并制定《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基金管理办法》（以

下简称“办法”）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董事会基金专项用于公司董事会、董事会专门委员会、

咨询委员会等运作的各项业务开支以及董事的津贴支出。

第二章 董事会基金预算管理

第三条 董事会基金每年按照公司上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营业收入总额

的 0.1%纳入年度财务预算，在当年的管理费用中列支。

第三章 董事会基金的用途

第四条 董事会基金用途如下：

（一）公司召开股东会、董事会、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及其他咨询委员会会

议所需经费；

（二）公司董事、咨询委员会成员出席会议的差旅费、住宿费等；

（三）公司独立董事、非常勤董事津贴；

（四）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、咨询委员会等开展现场调研、考察交流、

培训、论证咨询等专项工作以及董事会组织或承办的其他活动经费；

（五）信息披露所需相关费用；

（六）董事会的其他支出。

第四章 机构设置

第五条 公司设立董事会基金管理委员会，负责董事会基金的使用管理。

董事会基金管理委员会由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、财务负责人、总法律

顾问五人组成，公司董事长兼任董事会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。

第六条 董事会基金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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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制订董事会基金预算和使用计划；

（二）定期向董事会汇报董事会基金使用情况；

（三）制订及完善董事会基金管理规章制度，并报董事会审议批准；

（四）对董事会基金用途及使用效果提出评审意见；

（五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其他职责。

第五章 董事会基金的管理

第七条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年度董事会基金的审

批与使用。

第八条 董事会授权公司财务部门对董事会基金进行财务管理，设立董事

会基金账户，专项核算，专款专用。财务部门应当定期向董事会基金管理委员

会提交董事会基金的财务资料。公司审计部负责对董事会基金使用情况进行审

查和监督。

第九条 董事会基金具体实施

（一）本办法第四条第（一）（二）（四）（五）（六）项所列事项，由董事

会秘书提出预算方案，报董事会基金管理委员会批准执行，据实报销。

（二）公司独立董事、非常勤董事年度津贴按公司相关办法且履行相关权

限审批程序后，由财务部门执行发放。

第十条 董事会基金使用情况每年由董事会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向董事会

报告，并向公司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备案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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